義守大學與            公司
產學合作備忘錄
	
	義      守      大      學
	（簡稱甲方）

	立備忘錄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
	（簡稱乙方）

	
	
	


第1條  甲乙雙方為進行產學合作，特簽訂本備忘錄，以為雙方進行具體合作之依據。
第2條  甲方由      學系         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，承接                   (計畫名稱），以協助乙方開發相關產品之技術。
第3條  乙方應依甲方之規定，簽訂產學計畫合約執行本專案計畫。
第4條  甲乙雙方及計畫主持人因本合作案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技術資料、營業秘密等，應負保密之義務，非經他方書面同意不得洩漏予第三人。甲乙雙方及計畫主持人同意任一方違反本備忘錄而致他方遭受損害，違約方應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第5條  甲乙雙方合作成果之智慧財產權及其衍生利益之分配，應本互惠之原則於合約內訂定之。本備忘錄自簽訂日起生效，為期     年，期滿經協商後可辦理續約。
第6條  本備忘錄正本壹式叁份，由甲乙雙方及計畫主持人各執壹份為憑。
簽署人
甲    方：義守大學
代 表 人：古源光(簽章)
統一編號：07927743
地    址：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一號
計畫主持人：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此為參考範本，如有修訂，需經法制等相關單位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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